宜良县环境监察大队
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
时间：2020年3月10日17时33分至18时18分
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耿家营养殖园区内  
检查（勘察）人及执法证号：李志强（533174）肖靖（532050）    记录人：  陈云龙
工作单位： 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环境监察大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检查人（单位）名称：宜良金诺康农牧有限公司 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吴云  

现公司负责人姓名： 吴云   年龄： 34岁 公民身份号码：5301251986****1518

工作单位：宜良金诺康农牧有限公司 职务： 无 与本案关系：现公司负责人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汤池镇草甸村委会草甸街村170号 电话：15912560081
其他参加人姓名及工作单位（地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们是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的行政执法人员，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（肖靖532050 李志强533174），请过目确认。          。今天我们依法进行检查并了解有关情况，你应当配合调查，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、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。如果你认为我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办案，可以申请我们回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企业基本情况：该项目选址在宜良特色生态养殖示范区耿家营养殖园区内，项目总投资48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72万元。占地32000.16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5830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为猪舍及饲料加工间、办公生活区等相关配套设施，项目建成后常年存量2000头。
二、行政手续情况：2018年8月10日由宜良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250698073399、名称为宜良金诺康农牧有限公司、注册日期2013年5月24日，法定代表人：吴云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、经营范围：畜畜、家禽养殖、销售；养殖设备加工、销售。该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取得宜良县环境保护局《关于常年存栏量2000头标准化原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宜环保〔2014〕35号）。该公司于2018年2月办理了《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》。

三、现场检查情况：现场检查时，该养殖公司内已建5幢猪圈，养殖猪约1500只，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猪粪由个人购买拉走，制成有机肥料；养殖废水、生活废水统一收集，经过沼气池处理后流入收集池，由宜良乙方园艺有限公司用抽水机抽出用于土地灌溉，双方于与2018年7月17日签订废水合作协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检查要求：1.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加强管理；
              2.加强对养殖污染的监管，避免2次污染。           
        （以下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公司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公司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检查（勘察）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记录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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